广东省商务厅关于做好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创建有关工作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(不含深圳)商务局:

根据《商务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国家货物贸易、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创新发展示范有关项目创建工作的通知》(以下简称《通知》),商务部将开展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创建工作,对创建示范项目进行综合评价。现将《通知》转你们,有关工作要求如下:

一、综合评价对象

1、现有的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

2、各市推荐参与综合评价的电子商务产业集聚区

二、推荐名额

每市可结合实际推荐 1-2 个电商发展基础较好、创新能力较强、产业集聚和辐射带动作用成效突出、发展质量和水平位居本省乃至全国前列、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电商产业集聚区,具体要求详见《通知》。

三、评价内容

根据《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综合评价指标体系》(附件 5)进行综合评价并实施动态调整。参评材料包括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和其他电子商务产业集聚区《经营服务情况报告表》(附件6)和《自评报告》(参照附件 7)。

四、评价结果

对已不具备示范带动能力的现有示范基地,商务部将会同示范基地所在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取消其示范资格。2 年培育期结束后,商务部将组织开展新一批示范基地认定工作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请各市商务局高度重视,按要求组织辖区内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做好综合评价工作,并结合实际推荐本市优秀电子商务产业基地参评。请各地市商务局于 6 月 15 日前将推荐函、基地经营服务情况报告表和自评报告等相关材料的电子版和纸质版(一式两份)报送我厅(电子商务处)。我厅将择优推荐不超过 3 家电商产业集聚区参评。6 月 26 日前,择优推荐的电商产业集聚区(名单将后续通知)和现有的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需通过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“电子商务信息管理分析应用”报送参评材料。

附件:《商务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国家货物贸易、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创新发展示范有关项目创建工作的通知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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